附件1
巴楚县2026—2027学年幼儿园、中小学校招生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持续提升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规范化与科学化水平，切实维护教育公平，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平等受教育权利，根据喀什地区教育局《关于开展喀什地区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2026）的通知》的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招生原则、方式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招生政策、招生计划、招生范围、招生程序、招生方式、录取结果等信息全面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各学校（园）要科学设计招生工作流程，加强对招生工作的全程监管，严禁违规招生行为发生。
1.幼儿园、小学坚持“划片、就近、免试”招生原则，采取登记报名的方式入学。
2.初中采取对口直升的入学原则招收2026年小学应届毕业生。
3.特殊教育学校严格按照巴楚县特殊教育专家委员会研判结果进行招生。
二、学区划分、招生对象
（一）学前阶段：计划招收2023年8月31日（含）之前出生（年满3周岁）的适龄儿童。
1.第一幼儿园招收布拉克贝希（2）社区、团结路（20）社区、多来提巴格乡和谐社区、多来提巴格乡乌塘买里村儿童。
2.第二幼儿园招收友谊路（13）社区、滨河路（17）社区、迎宾路（18）社区、银泰路（19）社区儿童。
3.第三幼儿园招收红海路社区、纺织园社区儿童。
4.第四幼儿园招收幸福园（14）社区儿童。
5.第五幼儿园招收代尔瓦孜阿勒迪（1）社区、蓝桥（3）社区、胜利路（5）社区、人民路（9）社区、军民路（23）社区儿童。
6.第八幼儿园招收锦绣社区、建业社区儿童。
7.童梦幼儿园招收飞机场（4）社区、虹桥（8）社区、幸福路（11）社区、文化路（12）社区、楚安（21）社区、汉韵（22）社区儿童。
8.神鹿幼儿园招收工业园区（10）社区、银花路（15）社区、城北路（16）社区、汇安（24）社区儿童。
9.赛克散村幼儿园招收托帕吾斯塘（6）社区、赛克散村儿童。
10.民办幼儿园。具有办学资质的2所民办幼儿园（巴楚县中杰幼儿园、巴楚县弘乐教育幼儿园）可面向全县与公办幼儿园同步进行招生。民办幼儿园招生简章必须真实、准确、清晰、规范、合法，并明确幼儿园招生计划、招生流程和收费标准，并报送县教育局审核备案，同时通过多种形式面向社会公布，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11.各乡（镇）村级幼儿园就近招收辖区内2023年8月31日（含）之前出生（年满3周岁）的适龄儿童。
（二）小学阶段：计划招收2020年8月31日（含）之前出生（年满6周岁）的适龄儿童。
1.第一小学招收蓝桥（3）社区、团结路（20）社区、多来提巴格乡和谐社区、多来提巴格乡乌塘买里村学生。
2.第二小学招收布拉克贝希（2）社区、托帕吾斯塘（6）社区学生。
3.第四小学招收代尔瓦孜阿勒迪（1）社区、人民路（9）社区、军民路（23）社区学生。
4.第五小学招收飞机场（4）社区、胜利路（5）社区、赛克散村学生。
5.第六小学招收友谊路（13）社区、滨河路（17）社区、迎宾路（18）社区学生。
6.新城小学招收虹桥（8）社区、幸福路（11）社区、文化路（12）社区、幸福园（14）社区、楚安（21）社区、汉韵（22）社区学生。
7.友谊小学招收工业园区（10）社区、银花路（15）社区、城北路（16）社区、银泰路（19）社区、汇安（24）社区学生。
8.阿纳库勒乡第十中学（现阿纳库勒乡第八小学）招收红海路社区、锦绣社区、建业社区、纺织园社区学生。
9.各乡（镇）村级小学就近招收辖区内2020年8月31日（含）之前出生（年满6周岁）的适龄儿童。
（三）初中阶段：招收全县2026年小学应届毕业生。
1.第二中学招收第六小学、新城小学、友谊小学（户籍在友谊小学招生片区内；在友谊小学招生片区内有房产；非巴楚县户籍、巴楚镇户籍在友谊小学招生片区内的租户）应届毕业生。
2.第三中学招收第二小学、第四小学、第五小学应届毕业生。
3.多来提巴格乡中学招收第一小学、多来提巴格乡小学应届毕业生。
4.阿纳库勒乡第六中学招收阿纳库勒乡第二小学、阿纳库勒乡库木博古孜小学、阿纳库勒乡结然塔拉小学、阿纳库勒乡果里买力小学、夏马勒乡小学应届毕业生。
5.阿纳库勒乡第七中学招收恰尔巴格乡第二小学、友谊小学（租住在友谊小学招生片区内巴楚县户籍中非巴楚镇户籍人员子女）应届毕业生。
6.阿纳库勒乡第八中学招收阿纳库勒乡第一小学、阿克萨克马热勒乡18村小学应届毕业生。
7.阿纳库勒乡第九中学招收阿拉格尔乡第一小学应届毕业生。
8.阿纳库勒乡第十中学（现阿纳库勒乡第八小学）招收本校六年级应届毕业生。
9.色力布亚镇第一中学招收色力布亚镇第一小学、色力布亚镇卡拉艾肯小学、色力布亚镇库拉木托格拉克小学、色力布亚镇夏喀勒阿瓦提小学、色力布亚镇帕合米勒克小学、琼库尔恰克乡第二小学应届毕业生。
10.色力布亚镇第二中学招收色力布亚镇第二小学、色力布亚镇拜西吐甫小学、色力布亚镇阿克顿吉米小学、色力布亚镇尧勒瓦斯库坦小学、色力布亚镇博孜艾日克小学、色力布亚镇英阿瓦提小学应届毕业生。
11.色力布亚镇第三中学招收阿拉格尔乡第二小学、色力布亚镇英买力小学、色力布亚镇麻将拖格拉克小学、英吾斯塘乡第二小学、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塘巴扎小学、琼库尔恰克乡努尔巴格22村小学应届毕业生。
[bookmark: _GoBack]12.色力布亚镇第四中学招收英吾斯塘乡第一小学、英吾斯塘乡塘努尔小学应届毕业生。
13.琼库尔恰克乡中学招收本校六年级应届毕业生。
14.阿瓦提镇中学招收本乡六年级应届毕业生。
15.阿克萨克马热勒乡中学（现阿克萨克马热勒乡第二小学）招收阿克萨克马热勒乡第一小学、现阿克萨克马热勒乡第二小学应届毕业生。
16.恰尔巴格乡中学（现恰尔巴格乡第一小学）招收现恰尔巴格乡第一小学应届毕业生。
三、报名时间和报名要求
（一）报名时间：2026年7月1日—2026年7月3日（具体报名时间以正式下发文件为准）
（二）报名材料
1.学生及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2.学生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所拥有房产证（不动产证）、购房合同、居住证（公安机关出具）、房屋租赁协议中其中一项的原件及复印件。
备注
（1）上述报名材料乡（镇）学校（园）可视情况而定，非必要可不提供。
（2）学校对房产证（不动产证）、购房合同、居住证、房屋租赁协议存疑的，可要求家长提供补充性材料，如公证书、购买（租赁）房屋支付凭据、水电气费、物业费缴纳记录等补充性材料；学校在要求家长提供补充性材料时须坚持非必要可不提供的原则。
（3）所提供房屋信息，须学生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实质性入住。
（三）录取要求
1.县城小学、幼儿园应对招生片区内学生进行登记预报名，如登记预报名人数少于学校招生计划的，学校应全部录取；超过学校招生计划的，则按照以下要求进行录取：
（1）录取原则。前一批次录取结束后，学校（园）仍有学位的，方可进行下一批次录取。
（2）录取顺序。第一批：学生及其父母一方或法定监护人户籍、房产均在招生片区；如录取时人数超过学校招生计划的，则按照实际居住年限时长依次进行录取，直至学校（园）无剩余学位，其余未录取学生由县教育局在相邻片区就近协调安排入学；第二批：学生及其父母一方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在招生片区无自有房产但实际常住片区（不含商业用途房产，包括但不限于商铺、门面房等）；如录取时人数超过学校招生计划的，则按照居住年限时长依次进行录取，直至学校（园）无剩余学位，其余未录取学生由县教育局在相邻片区就近协调安排入学；第三批：学生及其父母一方或法定监护人户籍不在招生片区内但有自有房产；如录取时人数超过学校招生计划的，则按照居住年限时长依次进行录取，直至学校（园）无剩余学位，其余未录取学生由县教育局在相邻片区就近协调安排入学；第四批：学生及其父母一方或法定监护人户籍、自有房产均不在招生片区但实际在招生片区居住；如录取结束后学校（园）仍有剩余学位，则根据学生在辖区实际居住年限由长到短依次进行录取，直至学校（园）无剩余学位。剩余未安置的学生由学校（园）上报至县教育局，由县教育局统筹安排至相对就近的学校（园）就读，确保适龄儿童“应入尽入”。
（3）因学生父母或法定监护人个人原因未及时报名登记或因不满足片区学校（园）录取条件导致未被录取的，由县教育局在相邻片区就近协调安排入学。
（4）学校（园）要对报名材料严格审核把关，在审核各种佐证材料过程中，要仔细甄别材料真伪，如因某种原因导致材料有缺项或对材料的真实性存在疑点，学校应联合村（社区）入户调查，实事求是妥善处理，对报名材料不符合要求的要告知家长原因，对报名材料符合的要最终确定录取人数，并向社会公示录取学生名单，公示期结束后，向学生发放录取通知书报到入学。
2.初中阶段根据对口直升的入学原则，由县教育局牵头负责，将七年级新生名单统一推送至各中学，由各小学负责将六年级毕业学生按照规定时间统一带至对口直升的初中报到，未及时报到的，由录取学校牵头，对口小学负责及时摸排未报到原因并上报县教育局。
四、保障重点群体公平入学
（一）保障随迁子女入学。全面落实“两为主、两纳入、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政策，优化简化随迁子女入学条件，随迁子女入学只需提供户口簿（如法定监护人与适龄儿童不在同一户口本，则须提供双方户口簿）、居住证两项材料。认真落实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政策。
（二）保障孤儿、残疾儿童少年等群体就近就便入学。完善控辍保学动态监测排查机制，重点关注留守儿童、残疾儿童、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等群体，有针对性地加强入学保障和教育关爱。大力推进融合教育，积极创造条件，通过普通学校就读、特殊教育学校就读、送教上门等多种方式，依法保障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三）落实各类教育优待政策。依法依规落实烈士子女、现役军人子女等教育优待政策，全面实行军人子女教育优待资格证明信制度。
五、严格执纪问责
严格落实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十项严禁”规定。畅通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政策咨询及问题线索反映渠道（0998—6214787、0998—6227394），及时查处招生违规行为，对于人民群众反映较多、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问题，及时妥善予以处置；对于招生入学工作中的违规行为及时向纪检部门移交，依法依纪进行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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